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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及轉賬」功能條款及細則： 

1. 「繳款及轉賬」功能（「本功能」）是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向其不時發

行的DBS信用卡及聯營卡（不包括貴賓卡及DBS商務卡）（「適用信用卡」）的主要持卡

人（「持卡人」）提供的一項服務。本功能使用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結算公

司」，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不時提供及營運的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及任何相

關的其他服務及設施以便持卡人繳款及轉賬。 

2. 本功能是透過 DBS Card+ HK 手機應用程式（「DBS Card+」）提供予持卡人。持卡人須安

裝 DBS Card+，登記並啟用 DBS Card+ 帳戶，方可使用本功能。 

3. 本行提供本功能予持卡人使用轉數快以港幣進行繳款及轉賬。因此，本功能受結算公司不

時就轉數快施加的規則、指引及程序規限。本行有權不時制定或更新本功能的服務範圍及

使用本功能的條件及程序。持卡人必須接受並遵守這些條件及程序，方可使用本功能。本

行可就交易金額、收款人、使用本功能的次數或其他方面設立限制。 

4. 持卡人須以本行不時指定的方法或形式提供或輸入所需資料並完成有關程序，方可讓本行

使用結算公司營運的轉數快系統（「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處理持卡人的付款或轉賬指

示。 

5. 所有使用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進行的付款或轉賬交易將按照銀行同業結算及交收安排（包

括但不限於本行與結算公司不時協議有關轉數快的安排）進行處理、結算及交收。 

6. 「繳款」功能： 

a. 當持卡人向任何在結算公司轉數快帳戶綁定識別碼登記紀錄下登記為「企業」的任何

人士或實體（「商戶」）轉賬，持卡人正在使用「繳款」功能。 

b. 如繳款至類別為「銀行或信用卡服務」、「信用卡繳費」、「信貸財務」及/或「證券

公司」的商戶，本行將按收費表或任何其他通知不時列明的收費率收取手續費。 

c. 每筆繳款交易將從適用信用卡賬戶中扣除，並由持卡人根據 DBS 個人信用卡使用條款

及細則第 4 條規定的付款責任支付。 

7. 「轉賬」功能： 

a. 當持卡人向商戶以外的任何人士或實體轉賬，持卡人正在使用「轉賬」功能。 

b. 本行將按收費表或任何其他通知不時列明的收費率對每筆轉賬交易收取手續費。 

c. 每筆轉賬交易將從適用信用卡賬戶中扣除，並由持卡人根據 DBS 個人信用卡使用條款

及細則第 4 條規定的付款責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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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持卡人使用「繳款」或「轉賬」功能時，持卡人可掃描由商戶或任何人士所提供的二維

碼（前提是持卡人須在已裝載本行不時支援及指定的操作系統的流動裝置上使用 DBS 

Card+），自動讀取繳款或轉賬資料而無須人手輸入。任何二維碼必須符合結算公司指定

的規格及標準方能獲接納。 

9. 倘若持卡人掃描二維碼來自動讀取繳款或轉賬資料，則持卡人正使用本功能的「二維碼服

務」。本行無意於其法律或規例不容許使用二維碼服務的司法管轄區內提供二維碼服務，

亦無意於本行未獲發牌或授權在其境内提供二維碼服務的司法管轄區提供二維碼服務。 

10. 持卡人不得在流動裝置或操作系統供應商支援或保修的配置範圍以外經改動的任何流動裝

置或操作系統上使用二維碼服務。該等裝置包括已被破解(越獄)或已被破解(超級用戶權限)

的流動裝置。已被破解(越獄)或已被破解(超級用戶權限)的流動裝置是指未經持卡人的流動

服務供應商及電話製造商批准而自行解除其所設限制的裝置。在已被破解(越獄)或已被破

解(超級用戶權限)的裝置上使用二維碼服務，可削弱保安及導致欺詐交易。在已被破解(越

獄)或已被破解(超級用戶權限)的裝置上使用二維碼服務，持卡人須自行承擔全部風險，就

持卡人因而蒙受或招致的任何損失或任何其他後果，本行概不負責。 

11. 對於在使用二維碼服務過程中由持卡人或獲持卡人授權的任何人士發出的指示或要求，持

卡人須承擔全部責任。 

12. 持卡人須負全責確保持卡人的流動裝置所顯示或儲存的資料妥為保管。如持卡人知道或懷

疑有任何其他人士知悉持卡人的保安資料，或曾使用或企圖使用持卡人的保安資料，或如

持卡人的流動裝置遺失或被竊，持卡人必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通知本行。 

13. 本行會以商業上合理的努力提供二維碼服務，但不會就未能提供二維碼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二維碼服務是基於「現在既有狀態」提供，概不就其功能作出任何種類的陳述、保證或協

議。本行不能保證在使用二維碼服務時沒有病毒或其他感染性或破壞性物質被傳送，或持

卡人的流動裝置不受損害。本行對持卡人使用二維碼服務而招致任何損失概不負責。 

14. 持卡人明白及同意：  

a. 持卡人獨自承擔使用二維碼服務的風險。在法律容許的最大範圍內，本行明確地拒絕

承認不論是明示或暗示的各種保證及條件。  

 

b. 持卡人透過使用二維碼服務下載或取得任何材料或資料屬個人決定並須獨自承擔風險。

任何因下載、取得或使用該等材料或資料而對持卡人的電腦或其他流動裝置造成任何

損害或導致資料遺失，概由持卡人負責。 

為免生疑問，上文無意排除或限制任何不能合法地排除或限制的條件、保證、權利或法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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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確認任何繳款或轉賬指示之前，持卡人須負全責確保所讀取及/或人手輸入的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收款人姓名、收款人的賬戶號碼、賬單號碼及交易金額）均為準確、完整、最

新及無誤導。該等資料如有錯誤，本行概不負責。持卡人須就資料不正確或失效導致本行

及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執行的付款或轉賬有誤承擔全部責任並確保本行免受損失。 

16. 在發出繳款或轉賬交易的指示時，持卡人同意採取合理可行的步驟以保障持卡人自身的利

益、金錢及資產免受欺詐或其他非法活動的損害。持卡人每次均有責任查證收款人實屬可

靠並且交易實屬真確，以及作出明智的判斷。為協助持卡人對欺詐、詐騙和欺騙活動保持

警惕，本行將根據從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或香港警務處不時接收到的風險警告、訊息及指

標發出風險警示。 

17. 對於任何繳款或轉賬，一旦持卡人確認交易詳情並向本行提交指示，該指示及任何由此產

生的交易即為最終及不可撤銷並對持卡人具有約束力。持卡人有責任維持足夠的信用額以

不時完成繳款或轉賬指示。當繳款及/或轉賬成功完成，交易金額及相關費用及收費（如

適用）將立即從適用信用卡賬戶中扣除。交易完成後，任何繳款或轉賬及/或手續費不論

任何原因概不退還。 

18. 持卡人必須遵守所有規管使用轉數快服務的監管規定，包括就收集、使用及處理任何其他

人士的個人資料及其他資料遵守保障資料私隱方面的監管規定。「監管規定」指不論於香

港境內或境外，結算公司、本行、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的任何其他參與者、彼等各自的聯

屬公司或集團公司或持卡人不時受規限或應遵守的任何法律、規例或法庭命令，或由任何

監管機構、政府機關（包括稅務機關）、結算或交收銀行、交易所、業界或自律監管團體

發出的任何規則、指令、指引、守則、通知或限制（不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持卡人不

得把本功能用作任何非法用途或未經結算公司的規則、指引及程序認可或預期的用途。 

19. 若持卡人發出的備註或訊息會展示予其繳款或轉賬指示的收款人或交易方，持卡人應遮蓋

該等收款人或交易方的姓名或其他資料，以防止未經授權展示或披露任何個人資料或機密

資料。 

20. 本行會按結算公司不時施加的適用規則、指引及程序，處理及向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提交

持卡人的指示及要求。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有權按其認為適當的次序或方式處理及執行持

卡人的指示及要求。本行無法控制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的運作或其執行持卡人的指示或要

求的時間。當本行不時從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收到任何事項的狀況更新通知，本行會以其

認為適當的方式及時間通知持卡人。 

21. 本行無須負責持卡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使用本功能或因處理或執行持卡人就本功能或結算

公司轉數快系統發出的指示或要求，或與之相關而可能招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

害或開支，除非任何上述損失、損害或開支屬直接及可合理預見並直接且完全由於本行或

本行人員、僱員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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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免生疑問，本行無須負責持卡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因或有關下列一項或多項事宜，而可能

招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 

a. 持卡人未遵守持卡人的責任及/或與本功能及/或轉數快有關的任何適用法律或規例；

及 

b. 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或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的任何功能產生或引致的，或本行可合理

控制以外的情況引致的延誤、無法使用、中斷、故障、錯誤，包括本行從結算公司轉

數快系統或香港警務處接收到有關懷疑欺詐、詐騙或欺騙的風險警告、訊息及指標的

任何延誤或錯誤。 

 

在任何情況下，就任何收益損失或任何特別、間接、附帶、相應而生或懲罰性損失或損害

（不論是否可預見或可能招致），本行、其任何聯屬公司、特許人、本行及上述彼等各自

的人員、僱員或代理均無須向持卡人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23. 持卡人確認： 

a. 在不減低持卡人根據本條款及細則提供的任何彌償或本行享有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償

的效力下，本行及本行人員、僱員及代理（或當中任何一方）因本行提供本功能或持

卡人使用本功能或與之相關而可能招致或蒙受任何種類的法律責任、申索、要求、損

失、損害、成本、費用及開支（包括按完全彌償基準計算的法律費用及其他合理開

支），以及可能提出或被提出的所有法律訴訟或程序，持卡人須向本行及本行每名人

員、僱員及代理作出彌償並使其免受損失；及  

b. 如任何法律責任、申索、要求、損失、損害、成本、費用、開支、法律訴訟或程序經

證實為直接及可合理預見且直接及完全因本行或本行人員、僱員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

失責引致，上述彌償即不適用。上述彌償在本功能終止後繼續有效。 

24. 為了使用本功能，持卡人可能需要不時向本行提供持卡人及其繳款或轉賬的收款人的個人

資料及其他資料（「個人資料」）。持卡人同意本行可為本功能的目的收集、使用、處理、

保留或轉移任何個人資料。此等用途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一項或多項： 

a. 向持卡人提供本功能，維持及營運本功能； 

b. 處理及執行持卡人不時與本功能有關的指示及要求； 

c. 披露或轉移個人資料予結算公司及其他銀行，供彼等就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的運作而

使用； 

d. 遵守任何監管規定的披露要求；及 

e. 與上述任何一項有關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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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持卡人明白及同意，結算公司、本行或任何其他銀行可能會把個人資料再披露或轉移予其

客戶及任何其他使用結算公司轉數快系統的第三方，作為提供及營運賬戶綁定服務之用。

倘個人資料包括持卡人以外任何人士的個人資料及其他資料，持卡人確認會取得並已取得

該人士的同意，由結算公司、本行及其他銀行按本條指明的用途使用（包括披露及轉移）

其個人資料及其他資料。 

26. 儘管適用信用卡有可用的信用額，持卡人使用本功能進行繳款或轉賬不可超過本行不時決

定及施加的限額（不論是金額、使用次數或其他且無論本行有否通知持卡人該限額），及

/或持卡人根據下述第 26 條不時為本功能設定的限額。  

27. 要進行繳款或轉賬交易，必須設定小額轉賬或繳款（交易金額為 HK$10,000 或以下）的每

日最高交易金額（「小額轉賬每日交易限額」）及每日向已登記或未登記收款人繳款或轉

賬的最高交易金額（「已登記及未登記收款人每日交易限額」）。持卡人須於首次使用本

功能時設定小額轉賬每日交易限額和已登記及未登記收款人每日交易限額。本行可全權酌

情指定小額轉賬每日限額和已登記及未登記收款人每日限額的上限。這些限額預設為

HK$0，如果持卡人在最後一次設定限額後 12 個月內沒有使用本功能，這些限額將自動重

置為 HK$0。 

28. 持卡人使用本功能進行小額繳款或轉賬時，或向已登記收款人繳款或轉賬時，本行將以單

一認證方式驗證持卡人身份。持卡人可指示本行在其向未登記收款人進行小額繳款或轉賬

時使用雙重認證。 

29. 若有透過本功能進行未經授權繳款及/或轉賬交易而引致任何損失，持卡人的責任在 DBS

個人信用卡使用條款及細則、3-D SecureTM 服務條款及細則和 DBS Card+ HK 使用條款中有

所規定。 

30. 使用本功能完成的繳款或轉賬交易及其相關的手續費及利息，不可獲享 DBS$獎賞計劃條

款及細則和 COMPASS 信用卡獎賞計劃條款及細則所規定的簽賬獎賞。 

31. 本行保留權利隨時不給予通知或原因而暫停或終止本功能（全部或部分）。本行可不時修

改本條款及細則並通知持卡人。 

32. 中、英文版本如有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生效日期：2024 年 9 月 1 日                                                                       

      Hong Kong/CPF/Card+/P&T(09/24) 

  



 

Page 6 of 7 
DBS Credit Cards (2024Q3) 

可疑收款人戶口警示的附加條款及細則 

(生效日期：2024 年 6 月 30 日) 

可疑收款人戶口警示的附加條款及細則（「本條款及細則」）附加於「繳款及轉賬」功能條款及

細則。本條款及細則所用的字眼及詞句與「繳款及轉賬」功能條款及細則所定義的字眼及詞句具

有相同意思。透過使用「繳款及轉賬」功能，持卡人將被視為已細閱及明白本條款及細則並同意

受其約束。 

警示與轉帳交易 

1. 此等條款適用於以下第 2 條定義的警示與轉帳交易。若此等條款跟其他條款及細則出現不一

致，則就警示與轉帳交易而言，均以此等條款為準。

 

2. 在此等條款中： 

「警示」指對一項轉帳交易或相關的收款人或收款人戶口可能涉及欺詐或詐騙的警告訊息。 

「防詐資料庫」包括由香港警務處或香港其他執法機關、政府機構或監管機構運作或管理的

任何防詐騙搜尋器及／或防欺騙資料庫（包括但不限於防騙視伏器），不論其是否可供一般

公眾人士或指定實體或組織使用。 

「香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轉帳交易」指持卡人透過本行並使用任何本行不時決定的渠道或方式或貨幣進行的資金轉

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一個或多個渠道或方式：電子銀行服務、電子錢包、流動理財服務、

自動櫃員機、現金存款機，或於本行任何分行的櫃位），不論收款人戶口是否在本行開立；

如文義要求或允許，包括持卡人向本行發出進行轉帳交易的指示。 

發出警示的原因 

3. 警示旨在幫助持卡人在作出轉帳交易時保持警覺提防欺詐、詐騙及欺騙。持卡人不應把警示

當作替代其保障自身的利益、資金及資產免受欺詐或其他非法活動損害的責任。 

本行的角色、責任及責任限制 

4. 本行： 

(a) 無法控制防詐資料庫的管理、運作或其他方面； 

(b) 單靠防詐資料庫不時提供的資料來編製警示；及 

(c) 不會就防詐資料庫並無提供資料的收款人、收款人戶口或交易編製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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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行不會保證亦不能保證任何防詐資料庫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真實、準確及最新，也

不會保證亦不能保證持卡人沒有收到警示的轉帳交易不涉欺詐，或持卡人收到警示的轉帳交

易必屬欺詐。本行就向持卡人傳送任何警示的紀錄以及持卡人回覆是否進行或取消任何轉帳

交易的紀錄，均具終局效力（明顯錯誤除外）。 

5. 本行可不時考慮本行的需要以及相關人士就警示的編製及傳送不時給予的反饋、意見、指引

或建議，完全酌情決定及/或更改警示的內容、傳送警示的渠道或方式，及/或轉帳交易的貨幣

(等），而無須另行通知持卡人。相關人士可包括但不限於香港的執法機關或其他政府機構、

監管機構或行業公會。本行可透過電子或其他方式向持卡人傳送警示。   

6. 本行無須負責持卡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任何防詐資料庫提供或未有提供任何資料，或因其延

誤、無法使用、中斷、故障或錯誤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或本

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  

7. 本行無須負責持卡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有關或因警示（或其延誤或無法傳送），或有關或因處

理、執行或取消警示（或因其延誤或無法傳送）所涉的轉帳交易，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

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除非任何上述損失、損害或開支屬直接及可合理預見並直接且完

全由於本行或本行人員、僱員或代理的[嚴重]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 

8. 在任何情況下，就任何收益損失或任何特別、間接、附帶、相應而生或懲罰性損失或損害賠

償（不論是否可預見或可能招致），本行、本行的關聯公司或集團公司、本行的特許人、及

上述彼等各自的人員、僱員或代理均無須向持卡人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9. 此等條款的内容均無意排除或限制任何不能合法地排除或限制的權利或責任。  

 

 


